202  -- 202  学年第   学期 学生缓考申请表

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学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系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 

申请日期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

	课程序号
	课程代码
	考试时间
	课程全称
	缓考原因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体教部意见

并盖章

（体育生适用）
	
	门诊部意见

并盖章

（各类疾病适用）
	
	学院领导意见

并盖章

（特殊情况适用，须提供支撑材料）
	


注：
1、学生一般应在考前提出申请，如因病不能参加考试，请先前往校门诊部审核；事假原则上不得申请缓考，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参加考试，须附相关支撑材料，并经所在学院领导同意及校教务处批准。逾期不办或申请未批准但未参加考试者，作缺考处理。
2、缓考课程不单独安排，一般与下一学期开学初的补考合并进行。
3、达到最长学习年限(第12学期)的学生，不得申请缓考。
